






附　錄

開曼群島

公司法（ 2013年修訂本）第88條

收購異議股東股份之權力

88. (1) 倘涉及轉讓某公司（在本條中稱為「轉讓人公司」）股份或任何類別股份予另

一公司（不論是否本法例所指之公司，在本條中稱為「承讓人公司」）之計劃

或合約於承讓人公司為此提出要約後四個月內獲受影響股份價值不少於百

分之九十之持有人批准，則承讓人公司可於上述四個月屆滿後兩個月內隨

時以指定方式向任何異議股東發出通告表明其欲收購該股東之股份，而倘

發出有關通知，則除非異議股東於通告發出日期起計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而法院認為適合裁定反對成立，否則承讓人公司將有權並必須按批准股東

股份根據計劃或合約轉讓予承讓人公司之條款收購該等股份。

(2) 倘承讓人公司已根據本條發出通告，而法院並無在異議股東提出申請後頒

佈相反命令，則承讓人公司須於通告發出日期起計一個月屆滿時或（倘異

議股東向法院提出之申請仍然待決）該申請獲處理後，將一份通告副本送

交轉讓人公司，並向轉讓人公司支付或轉讓相當於承讓人公司就憑藉本條

該公司有權收購之股份應付價格之款額或其他代價，而轉讓人公司其後須

將承讓人公司登記為該等股份之持有人。

(3) 轉讓人公司根據本條收取之任何款項須存入獨立開設之銀行戶口，而如此

收取之任何有關款項及任何其他代價須由該公司以信託方式代有權收取上

述款項或其他代價涉及股份之個別人士持有。

(4) 在本條中 —

「異議股東」包括不同意計劃或合約之股東及未能或拒絕根據計劃或合約轉

讓其股份予承讓人公司之任何股東。

附註： 「法院」根據公司法第2 (1)條界定為開曼群島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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